
 
 

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新店垃圾焚化廠志工隊招募簡章 

115.01.02 

一、 宗旨： 

為有利場域永續經營，推動中、長期計畫之執行，鼓勵具環境教育服務熱忱

之環保(教）志工加入工作行列，有效協助本廠共同推動環境教育工作，促使

環境教育理念得以推廣至全市各區，強化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功能，深耕環保

觀念，特辦理志工隊招募，以發揮環境教育及敦親睦鄰之最大效益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店垃圾焚化廠 

三、 承辦單位：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新店分公司 

四、 招募資格： 

(一) 活動組： 

1. 年滿 18 歲以上，不限性別，身心健康，具環境教育服務熱忱，能配合

本廠訓練課程及服勤排班。設籍新店區者優先錄用。 

2. 特殊專長（至少一項）：包括電腦文書、美編、攝錄影與資訊設備操

作、活動設計、教學或解說等相關經驗。 

3. 具備環保或環教志工身分、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優先錄用。 

(二) 宣講組： 

1. 活動組前 2 款必要資格，及具 3 年以上教學或解說實務或實習經驗。 

2. 具有「環境教育認證人員」資格者優先，得免教學或解說經驗。 

 

五、 報名方式： 

(一) 採書面報名，填妥報名表郵寄或親送至新店垃圾焚化廠環境教育小組收 

地址：新北市新店區薏仁坑路自強巷 1 號。 

(二) 報名時可檢附相關證明(如志工證、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影本等佐證資

料)，並註明可服勤時段。 

(三) 洽詢電話：(02)22142022 分機 122 或 179（陳先生或洪先生） 

六、 甄選時間： 

報名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 2 月 27 日。 



 
 

七、 甄選方式： 

本次招募甄選程序分二階段進行： 

（一）第一階段：書面資料審查 

（二）第二階段：面試審查 

活動組及宣講組，各組分別設(預備)組長 1 人，協助安排執勤及聯繫工作。 

八、 培訓及實習： 

(一) 報名時若未取得環保(教)志工資格，未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需依據志願服

務管理計畫規範，參與者須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，並取得志願服務紀錄

冊後，方可核發本廠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志工識別證。 

1. 基礎訓練（6 小時）(自行上課) 

包含志願服務內涵與倫理、法規認識、經驗分享。 

參與人員需自行報名相關訓練課程，並提供 結業證書或訓練時數證明 作為

資格認定。 

2. 特殊訓練（10 小時）(自行上課或由廠內安排課程) 

環境教育類（10 小時）：當前環境現況及環境保護政策(1 小時)、環境倫理

(1 小時)、環境教育教材教法(2 小時)、解說技巧(2 小時)、戶外環教理論與

實務(2 小時)及宣講實際演練(2 小時)。 

(二)新店垃圾焚化廠內安全維護與課程內容訓練 

1. 分階段培訓時程 

⚫ 第一階段（115 年 1 月起） 

進行新店垃圾焚化廠基礎環境認識與安全維護須知課程（共 2 小時）。 

⚫ 第二階段（115 年 2 月起） 

視實際需求人數，規劃環境教育類特殊訓練課程（共 10 小時），配合招

募梯次彈性辦理。 

⚫ 第三階段（115 年 3 至 4 月） 

配合廠內教育課程與參訪活動，進行實地演練，每場至多安排 6 人參訓，

以維持教學品質。 

⚫ 第四階段（115 年 4 至 6 月） 



 
 

針對意願擔任宣講組人員者，由廠內環境教育小組進行審查評估名單，並

安排專屬教學訓練與演練，時數至少 12 小時。 

2. 實習與考核 

經培訓與測驗合格者，須完成至少 3 場次實習，考核合格後核發新店垃圾

焚化廠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志工識別證(正式隊員)。 

(三) 培訓及實習期間若經常無故請假、遲到、早退、服務態度不佳或未通過實習

考核者，得取消錄取資格。 

九、 招募內容： 

組別 活動組（15 員） 宣講組（10 員） 

報名

資格 

✓ 年滿 18 歲以上，身心健康，設

籍新店區者優先錄用。 

✓ 具備環保(教)志工身分優先 

✓ 具實際教學或解說經驗者佳 

✓ 具有活動參與帶領之熱情 

✓ 年滿 18 歲以上，身心健康，設

籍新店區者優先錄用。 

✓ 具備環保(教)志工身分優先 

✓ 具 3 年以上教學或解說經驗 

✓ 具有環教人員認證者尤佳 

工作

內容 

✓ 擔任本廠環教課程助教，協助講

師授課。 

✓ 協助廠內環教課程教材準備、相

關活動記錄、攝影工作。 

✓ 協助環教相關行政、文書、場域

維護及教具製作等工作。 

✓ 協助廠內環境教育咖啡渣堆肥製

作、發放暨推廣活動。 

✓ 協助廠內環境教育後勤工作，如

植物栽植、宣導品加工等工作。 

✓ 其他廠內環教相關庶務工作。 

✓ 擔任本廠環教課程及活動講師，

支援本廠課程活動講授。 

✓ 協助既有教案之檢討與修訂。 

✓ 參與新課程教案規劃開發及現行

課程之滾動式修正編撰、教具設

計研發。 

✓ 協助廠外環境教育推廣活動。 

✓ 協助活動組各項環境教育工作。 

✓ 其他廠內環教相關庶務工作。 

服勤

時間 

✓ 配合本廠環教課程排班場次(每場次時間 1 至 3 小時)，每年每人

至少需服勤 8 次 



 
 

福利 

✓ 交通誤餐費新臺幣 100 元/場次。 

✓ 登錄服務時數。 

✓ 志工保險。 

✓ 可優先免費參加廠舉辦之各項敦親睦鄰活動及環境教育訓練

觀摩課程。 

其他 

✓ 依據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。 

✓ 錄取後，未有環保(教)志工身分者須取得，取得志願服務紀錄

冊，方可登錄服務時數。 

✓ 各組設有組長 1 人，各組組長由各組組員互選擔任，協助安排

執勤及聯繫工作。依志願服務法規定，須配合廠內年度專業訓

練課程，出席未達 2/3 者考評為不合格。 

✓ 因個人因素連續超過 3 個月以上無法服勤者，須事先請假填寫

請假單，最多可請假 1 年。 

備註 

✓ 本廠依個人專長、意願及考核成績進行任務分組，並保留最後

分組之決定權利。 

十、 服勤及其他規定： 

(一) 服勤時服裝須以整潔乾淨為原則，並依規定穿著相應之服裝，並佩帶志工

識別證以茲識別。 

(二) 服勤需依事前排定之班表簽到出席服勤，不遲到早退，每次服勤時須簽到

退，並紀錄服務起訖時間。 

(三) 服勤人員應妥善使用及保管服務單位所提供之物品。 

(四) 服勤時所獲知之訊息或未經確認之知識，未經廠方同意，不得任意散播，

亦不應任意代表本局/本廠發言，回覆非工作範圍內之問題。 

(五) 未經本廠同意，不得以本局/本廠組織名義對外協商或決定任何事項。 

(六) 工作時應注意禮貌、保持微笑，勿以電話聊天、連絡私事，以維護導覽員

之形象，更不得與參訪民眾發生衝突。 

(七) 遵守並提示參觀者遵守本廠安全衛生之規定。 



 
 

(八) 對於廠內舉辦之年度專業訓練課程，應主動積極參與，以持續充實個人相

關知能，年度專業課程時數出席未達 2/3 經考評不合格者及出勤狀況不佳

者，或經發現有違上列服勤規定之情事者，經多次輔導仍未改善，本廠得

解除該職務；經請假並獲准者不在此限。 

(九) 因個人因素連續超過 3 個月以上無法服勤者，須事先向廠方請假並填寫請

假單，最多可請假 1 年，連續請假超過 1 年者本廠得要求其退隊。 

十一、 本招募簡章對外公佈實施後，若有未盡事宜，修訂及補充悉依相關法令及

廠內規定辦理。  



 
 

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店垃圾焚化廠 

志工隊徵選報名表 

姓 名  性 別  照片 

出 生 年 月 日 年  月  日 通 訊 電 話 
(H) 

(O) 

1吋照片 2張請浮貼 
身 份 證 字 號  行 動 電 話  

聯  絡  地  址  

現 職  飲 食 習 慣 □葷食    □素食 

報 名 組 別 
□活動組 

□宣講組 

□是 □否 為環境教育認證人員 

□是 □否 有志願服務證 

曾擔任之義

（志）工單位

及服務經歷 

 

服務年資      年 

曾參與之專業

訓練 

 

特 殊 專 長 

□基礎電腦文書處理技能      □簡易美編技能 

□攝影、錄影或資訊設備操作技能   □活動設計經驗 

□教學或解說經驗:□1年以下□1至 3年□3年以上 

□其他，請說明： 

 

 

可 服 勤 

（培訓）時段 

□星期一 □星期二 □星期三 □星期四 □星期五 

□上午 08：00-12：00、□下午 13：00-17：00 

□不限 

備 註 

［個資使用同意勾選］ 

□我同意以上個人資訊供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新店垃圾

焚化廠用於環境教育課程相關使用。 

如有疑問請洽：新店垃圾焚化廠環境教育小組 

02-22142022分機 122陳先生或分機 179洪先生 



 
 

 


